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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江苏海洋大学 

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《江苏海洋大学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》已经学校校长办

公会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江苏海洋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28 日 

江海大设〔2019〕17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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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海洋大学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 

第一章  总    则 

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危险化学品突发事件应急机制，提高处

置突发事件的能力，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性灾害事件及其

造成的损害，保障师生员工的生命与财产安全，维护学校稳定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

和《江苏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规定，

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应急预案。 

第二条 根据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责追责”

的要求，遵循“谁使用、谁负责，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构

建由学校、教学科研单位、实验中心组成的三级联动危险化学品

突发事件安全管理责任体系，将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方针落

到实处，实现快速反应、统一指挥、分级负责、学校自救与社会

救援相结合。 

第三条 本预案适用于全校范围内与危险化学品有关的突发

事件。 

第二章  组织机构与职责 

第四条 江苏海洋大学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学校突

发危险化学品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、指挥和协调，组织实施应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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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援工作。 

第五条 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各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

组，负责本单位危险化学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，组织应急

演练。事件发生时，各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保护好

现场，做好现场救援的协调、指挥工作，确保安全事件第一时间

得到有效处置，并及时、准确地做好信息报送。 

第六条 发生危险化学品突发事件，学校应立即成立应急处

置现场指挥部，相关成员单位和职责如下： 

总指挥：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。负责指挥救援行动

实施及协调事故现场有关工作开展；负责事故抢救过程中应急人

员、应急资源等保障条件调配；负责事故信息上报，必要时向有

关单位发出救援请求；接受上级主管部门指挥，配合政府监管部

门开展现场处置工作。 

副总指挥：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。协助总指挥，

负责应急救援的具体指挥工作，协调、组织和调集应急救援所需

的资源、物资，支援应急工作，安全及时完成总指挥下达的任务。 

事务协调部门：校长办公室、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。由校长

办公室牵头，协调有关单位参与事故抢救；负责事故信息的及时

通报，加强舆情监测，掌控舆情发展。 

安全保卫部门：保卫处、事故单位。由保卫处牵头，负责事

故现场人员安全疏散及现场警戒，维持现场秩序，保证救援通道

畅通；对危险区域进行有效隔离，禁止无关人员进入；在保证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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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安全前提下，配合事故单位现场应急抢救；配合事故单位做好

现场保护工作；事故妥善处置后解除现场警戒。 

技术保障部门：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、科学技术与产业处、

教务处、事故单位。由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牵头，负责组织专家

为现场指挥救援工作提供技术咨询，对事故应急救援方案和安全

措施进行评估。 

物资保障部门：后勤管理处、事故单位。由后勤管理处牵头，

负责抢救物资储备、维护保障与供应；负责事故现场供水、供电

保障，配合做好应急运输等工作；负责事故结束后现场环境、装

置等维修，使其尽快恢复正常工作、教学使用要求。 

应急救援部门：后勤管理处（校医院）。负责联络医疗单位

请求救助；负责医护人员、医疗器械、急救药品等物资的紧急

调配；在保障自身安全前提下，对受伤害人员进行紧急救护处

置。 

善后处理小组：校长办公室、保卫处、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、

学生工作处、研究生处及事故单位。由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牵头，

联系有资质单位对事故现场及周边区域大气环境、水体环境状况

等进行监测，为事故现场指挥提供依据；事故妥善处置后联系有

资质单位对事故现场危废进行处置。必要时候纪委办公室、工会、

宣传部共同参与善后工作。 

第三章 运行机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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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各教学科研单位应做好危险化学品突发事件的预防

与预警工作，最大限度地预防危险化学品突发事件的发生，具体

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针对可能发生的危险化学品突发事件，制定科学合理

的应急处置预案。 

（二）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，对剧毒化学品、易制毒化学品、

易制爆化学品、放射性源、病原微生物等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，

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到人。 

（三）定期开展自查，对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，做到早防范、

早发现、早处理、早报告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。 

（四）加强实验人员的培训，提高实验人员的安全意识，定

期开展应急演练活动，完善应急处置预案，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

指挥能力和实战能力。 

第八条 按照事故严重程度，危险化学品突发事件分为Ⅰ级、

Ⅱ级和Ⅲ级三个级别。Ⅰ级事件：仅限某一实验室少量的危险化学

品泄漏，或发生可由教学科研单位立即消灭的危险化学品火灾，

且未造成人员伤亡。Ⅱ级事件：发生学校可以控制的危险化学品

火灾、泄漏等情况，危险化学品事件导致 1～2 人受伤。Ⅲ级事

件：发生学校不可控制的危险化学品火灾、泄漏等情况，危险化

学品事件导致人员死亡或 3 人及以上受伤。  

（一）发生Ⅰ级事件时，事件发生单位应立即启动本单位的

应急预案，成立应急处置现场指挥部，指挥、协调开展应急处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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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，根据事件情况进行现场处置并向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

小组报告。事件处置时，救援人员应注意自我防护。事件控制后，

及时对突发事件进行调查、评估、总结，并向学校实验室安全工

作领导小组上报事件总结报告。 

（二）发生Ⅱ级事件时，事件发生单位第一时间向实验室安

全工作领导小组报告，并立即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，采取措施防

止事态扩大。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接到通知后，立即启动学

校应急预案，成立应急处置现场指挥部，现场指导各部门开展应

急处置，并按有关规定做好事件信息报送工作。学校各部门按各

自职责，做好应急处置工作。事故终止后，调查事故发生原因，

并将书面报告上报至上级相关部门。 

（三）发生Ⅲ级事件时，事件发生单位第一时间向实验室安

全工作领导小组报告，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时间向教

育、生态环境保护、安全监督等管理部门报告，报告内容包括：

事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，涉及危险化学品类别、名称和数量，涉

及人员情况，已采取的控制措施等。同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成

立应急处置临时指挥部，负责应急工作的指挥、调度，及时、有

效地对事件进行处置，控制事件发展态势，防止次生、衍生事件

发生。相关管理部门到达现场后，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配合

相关部门做好救援工作，直至突发事件终止。 

第四章  应急处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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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学校危险化学品涉及储存、运输、使用、废弃等多

个环节，预测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主要为：失窃、泄漏、火灾、

环境污染等。 

第十条 发生剧毒化学品、易制毒化学品、易制爆化学品等

危险化学品被盗或丢失事故时，事故单位应保护好现场，立即报

告学校保卫处和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，由保卫处报告公安部门，

并配合做好相关工作。 

第十一条 发生危险化学品泄漏引发的伤害事故、环境污染

事故时，应视情形采取以下措施减少危害。 

（一）现场疏散 

1．设置警戒区域。事故发生后，由保卫处对现场进行封闭，

根据危险化学品的泄漏扩散情况或火焰辐射所涉及到的范围，建

立警戒区，并在通往事故现场的主要干道上实行交通管制。警戒

区域的边界应设警示标志并有专人负责警戒。除消防、应急处理

人员，以及必须坚守岗位人员外，其他人员禁止进入警戒区。泄

漏溢出的危化品为易燃品时，区域内应严禁火种。 

2．组织紧急疏散。迅速将警戒区及污染区内与事故应急处

理无关的人员撤离，以减少不必要的人员伤亡。紧急疏散时应注

意采用简易有效的防护措施，并有相应的监护措施。不能在低洼

处滞留，应向上风方向转移；明确专人引导和护送疏散人员到安

全区，在疏散或撤离的路线上设立哨位，指明方向，并查清是否

有人滞留在污染区。为保障疏散工作顺利进行，处置现场应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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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少有两个畅通无阻、标志明显的出口。 

（二）急救措施 

所有参加人员必须经过专业操作和现场急救培训。在事故现

场，危险化学品对人体可能造成的伤害为化学灼伤、烧伤等，进

行急救时，不论患者还是救援人员都需要进行防护。 

现场急救注意事项：选择有利地形设置急救点；做好自身及

伤病员的个体防护；防止发生继发性损害；至少 2～3 人为一组

集体行动；所用救援器材需具备防爆功能。现场有人受到危化品

伤害时，应立即进行现场处理，并迅速护送至医院救治。 

（三）应急处理 

泄漏处理一般包括泄漏源控制及泄漏物处理两大部分。 

1．处理泄漏注意事项：进入现场人员必须配备必要的个人

防护器具；如果泄漏物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化学品，应严禁火种；

应急处理时严禁单独行动，要有监护人，必要时用水枪掩护。 

2．泄漏源控制：可通过控制泄漏源来消除化学品的溢出或

泄漏。 

3．泄漏物处理：现场泄漏物及时进行覆盖、收容、稀释等

处理，使泄漏物得到安全可靠的处置，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。 

第十二条 危险化学品存放地点发生火灾事故或发生由危险

化学品所引发的火灾事故时，应视情形采取相应的措施。 

火势不大时，事故单位应在保证安全，避免发生危险化学品

伤害和污染事故的前提下，采取积极措施，控制火势，进行灭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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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报告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。 

火势过大，无法控制时，事故单位应立即报告学校实验室安

全工作领导小组和消防等部门，并迅速将人员疏散至指定地点，

密切关注事故地点情况。待相关部门到达现场后，配合灭火等相

关工作。 

第十三条 部分常见危险化学品突发事件应急处置。 

（一）化学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 

1．强酸、强碱及其它部分化学物质，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和

腐蚀作用，发生这些化学品灼伤时，应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，再

分别用低浓度（2%～5%）的弱碱（强酸引起的）、弱酸（强碱

引起的）进行中和。处置后，尽快送医院治疗。 

2．如果酸（或碱）不慎溅入眼内，应立即就近用大量的清

水或生理盐水冲洗。实验室每一楼层应配备紧急冲淋洗眼装置或

专用洗眼水龙头。冲洗时，眼睛置于水龙头上方，水向上冲洗眼

睛，冲洗时间应不少于 15 分钟，切不可因疼痛而紧闭眼睛。处

理后，再送医院治疗。 

3．实验中若感觉咽喉灼痛、嘴唇脱色或发绀，胃部痉挛或

恶心呕吐，则可能为中毒所致。视中毒原因施以下述急救后，立

即送医院治疗，不得延误。 

首先将中毒者转移到安全地带，解开领扣，使其呼吸通畅，

让中毒者呼吸到新鲜空气。 

（1）误服毒物中毒者，须立即刺激催吐（视情况可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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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02%～0.05%高锰酸钾溶液或 5%活性炭溶液等催吐），对催吐

效果不好或昏迷者，应立即送医院洗胃。孕妇应慎用催吐救援。 

（2）重金属盐中毒者，喝一杯含有几克 MgSO4 的水溶液，

立即就医，勿服催吐药，以免引起危险或使病情复杂化。砷和汞

化合物中毒者，必须紧急就医。 

（3）吸入刺激性气体中毒者，应立即将患者移离中毒现场，

给予 2%～5%碳酸氢钠溶液雾化吸入、吸氧。气管痉挛者应酌情

给予解痉挛药物雾化吸入。应急人员一般应配置过滤式防毒面

罩、防毒服装、防毒手套、防毒靴等。 

（4）经皮肤中毒者，应立即将患者移离中毒场所，脱去污

染衣服，迅速用清水冲洗，粘稠的毒物用大量肥皂水冲洗；遇水

能发生化学反应的腐蚀性毒物如三氯化磷等，则先用干布或棉花

抹去后再用水冲洗。 

（二）致病性病原微生物传播应急处置 

1．接到报告后，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立即组织人

员对传播事故进行确认，并对传播的病原微生物性质及扩散范围

进行评估。 

2．立即封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，防止微生物扩散。 

3．对相关人员进行医学检查，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

并留取本底血清或相关样本。 

4．对造成污染的工作环境及污染物进行消毒。 

5．配合医院等有关部门开展进一步调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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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辐射安全事故应急处置 

1．一旦发生辐射事故，当事人应立即通知同工作场所的工

作人员撤离，及时报告教学科研单位及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

小组，并启动应急预案。 

2．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召集专业人员，根据具体

情况迅速制定事故处置方案。 

3．事故处置必须在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指挥下，

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和卫生防护人员的参与下进行。未征得防护

检测人员的允许不得进入事故区。 

4．对可能接触放射源的人员进行排查确认，确定未接触放

射源后方可让其离开。接触放射源的人员，应立即送医院就医。 

第十四条 事故现场得以控制，次生和衍生事故的隐患消除

后，根据事故情况，在公安、安全监督、生态环境保护、卫生等

相关管理部门许可的情况下，由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宣

布应急状态的终止。 

第五章  后期处理 

第十五条 学校应按照法律、法规和有关规定，积极配合公

安、安全监督、生态环境保护、卫生、消防等部门对事故进行调

查、侦破。 

第十六条 应急状态终止后，由保卫处负责事件调查，学校

相关教学科研单位积极配合，撰写总结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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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对于负有相关责任的教学科研单位和人员，学校

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学校相关制度进行处理。 

第十八条 应急联系电话 

保卫处：85895110 

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：85895261 

校医院：85895120 

紧急电话：报警 110   火警 119   急救 120 

第十九条 本预案由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条 本预案未尽事宜，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江苏海洋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28 日印发 
 


